申请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者，应达到下列水平和要求：（一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，愿意为人民服务、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，遵纪守法，道德品行端正，无违反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等行为。 
（2） 达到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各项要求，较好地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理论、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，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，经审核准予毕业者。
（3） 平时课程考试考核平均成绩不低于70分（按百分制计）。 
（4） [bookmark: _GoBack]通过学位外语考试（含免试）。 
（五）通过学位课程考试。 
（六）毕业论文（毕业设计或毕业实践环节）成绩良及以上。 （七）遵守校纪法规，考试无舞弊。
